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4年12月3日（星期三）9時至18時6分
114年12月4日（星期四）9時9分至13時34分
地　　點：群賢樓80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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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廖召集委員偉翔
主任秘書：劉厚連
專門委員：游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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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
1、 繼續審查
(1) 委員洪孟楷等21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2) 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3) 委員羅廷瑋等20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4) 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5) 委員王鴻薇等20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6) 委員楊瓊瓔等19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2、 審查
(1) 民進黨黨團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2) 委員萬美玲等16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3) 委員黃健豪等17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4) 委員林月琴等18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5) 委員張嘉郡等16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6) 委員許宇甄等23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7) 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8) 委員郭昱晴等16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9) 委員林楚茵等23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10) 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11) 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12) 委員林倩綺等21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13) 委員李坤城等21人擬具「外送平臺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14) 委員王正旭等23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15) 委員徐巧芯等17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16) 委員羅智強等19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17) 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18) 委員廖偉翔等25人擬具「外送平臺管理暨從業人員及合作商家權益保障法草案」案。
(19) 委員黃捷等16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暨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20)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案。
(本次會議經委員林月琴、范雲及王正旭說明提案旨趣；有委員王育敏、陳昭姿、廖偉翔、邱鎮軍、盧縣一、涂權吉(黃健豪及羅廷瑋)等8人提出第三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動議。)
決議：
1、 「外送平台管理暨從業人員權益保障法草案」等26案，審查完竣，內容如審查結果，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偉翔補充說明，須交黨團協商。
2、 本法案條次、條文中援引條次及法制用語調整，授權議事人員整理；相關立法說明，授權行政單位提供。
審查結果：
1、 照案通過：委員廖偉翔等25人及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第一章章名；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第二章章名、第六條、第三章章名、第十七條及第五章章名。
2、 [bookmark: _Hlk215670110]第二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通過。
3、 第三條，依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及綜採各委員意見修正通過如下：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外送員：指與外送平臺業者成立外送服務契約之從業人員。
二、外送平臺業者：指經營使用電子商務技術進行網際網路交易之平臺，提供合作商家販賣商品或消費者購買商品，並將訂單提供外送員承接之業者。
三、外送服務契約：指外送平臺業者與外送員間，就有關外送服務提供、報酬計算及給付、停權規範、申訴制度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所成立之契約。 
四、報酬：指外送員依外送服務契約提供外送服務所獲得之勞務對價，包括基本報酬、各項獎金等。 
五、停權：指外送平臺業者對外送員暫時停止提供訂單；外送平臺業者對合作商家暫時停止接收消費者訂單之行為。 
六、外送服務：指外送員透過外送平臺業者指定之應用程式或裝置，接受其所提供之訂單，前往合作商家領取商品並將之交付消費者或運送至消費者指定地點之行為。 
七、外送服務期間：指自外送員接受外送平臺業者提供之每筆訂單時起，至完成該筆訂單時止之期間。
八、上線期間：指外送員於外送平臺業者指定之應用程式或裝置上線時起，至下線時止之期間。
九、合作商家：指與外送平臺業者成立外送合作契約，使用外送平臺業者指定之應用程式或裝置，提供商品予消費者購買之業者。
十、外送合作契約：指外送平臺業者與合作商家間，就有關商品提供、貨款給付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所成立之契約。
十一、運費：指平臺貨運業者提供運送商品服務向消費者及合作商家所收取之費用。
十二、貨款：指合作商家透過外送平臺業者提供商品予消費者後，外送平臺業者應給付合作商家之款項。
十三、每筆訂單：指僅包含一個取件地點以及一個送達地點之訂單。」
4、 第四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通過。
5、 第五條，依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及綜採各委員意見修正通過如下：
「第五條　外送平臺業者給付外送員每筆訂單之基本報酬，不得低於該筆訂單外送服務期間依比例換算最低工資法所定每小時最低工資之一點二五倍，且不得低於新臺幣四十五元之保障金額。
　　前項每筆訂單基本報酬之保障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前一年度保障金額乘以每年最低工資法所定每小時最低工資之調升比率，公告調整。
　　外送平臺業者給付外送員報酬，應全額直接給付。但法令另有規定或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外送平臺業者給付外送員報酬，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載明下列事項之報酬明細表：
一、報酬總額。
二、每筆訂單報酬之計算方式及金額。
三、依法令或雙方約定得扣除之項目及其金額。
四、實際發給之金額。
　　外送平臺業者應置備外送員報酬清冊，將給付報酬總額、報酬明細等事項記入；報酬清冊應保存五年。」
6、 第七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通過。
7、 第八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及綜採各委員意見修正通過如下：
「第八條　外送平臺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送員得終止外送服務契約：
一、外送平臺業者於成立外送服務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外送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二、外送平臺業者違反外送服務契約、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致有損害外送員權益之虞。
外送員依前項規定終止外送服務契約，應自知悉其情形或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外送員依第一項規定終止外送服務契約，外送平臺業者應發給外送員經濟補償。
前項經濟補償之給付基準、期限、方式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8、 第九條，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委員王育敏、陳昭姿、廖偉翔、邱鎮軍、盧縣一、涂權吉(黃健豪及羅廷瑋)等8人所提修正動議，綜採各委員意見修正通過如下：
「第九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就下列事項建立申訴制度，提供外送員進行申訴：
一、報酬金額、計算方式及給付時間。
二、停權、終止外送服務契約或其他對外送員不利決定。
三、外送員與合作商家或消費者就外送服務所發生之爭議。
　　前項申訴制度，應至少包括受理單位、處理流程、處理時間、回復方式及申訴成立後之補償措施等內容，並由外送平臺業者公開揭示之。
　　外送平臺業者應就其依第七條規定與外送員終止外送服務契約之爭議，成立獨立處理小組，受理外送員之申訴。
　　前項獨立處理小組應定期召開會議；其成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人數不得低於三人，其中工會代表至少一人。
二、前款工會代表以外之小組成員，應由具備勞動法令專業，或熟悉外送平臺產業實務運作，且與外送平臺業者間無利害關係之外部專家學者擔任。
　　外送平臺業者不得因外送員提出本法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對其為不利決定。」
9、 第十條，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及綜採各委員意見修正通過如下：
「第十條　外送平臺業者應依下列規定，為已成立外送服務契約之外送員投保團體傷害保險及責任保險；未投保前，不得使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
一、保險契約期間：
(1) 團體傷害保險：外送服務契約有效期間。
(2) 責任保險：上線期間。
二、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
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提供保險契約予外送員收執，並保存一年。
　　外送員連續逾三日無提供外送服務紀錄者，外送平臺業者始得暫時停止辦理投保前項保險。」
10、 第十一條至第十六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通過。
11、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通過。
12、 第二十二條，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委員林月琴修正建議，綜採各委員意見修正通過如下：
「第二十二條　外送平臺業者對新加入之外送員，應提供一定時數之職業安全衛生、交通安全、食品衛生安全及其他必要之教育訓練。
　　外送平臺業者每年應要求提供外送服務之外送員至少完成一定時數之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之一定時數、內容、師資等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交通主管機關及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13、 第二十三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通過。
14、 第四章章名，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通過。
15、 勞動部現場要求將下列(一)及(二)部分併同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審查，經召委詢問現場委員無異議後，併同審查。
(1) 委員洪孟楷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劉建國等17人及委員林倩綺等21人提案第二十四條條文；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許宇甄等23人及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第十七條條文；委員王鴻薇等20人、委員黃健豪等17人及委員徐巧芯等17人提案第十八條條文；委員楊瓊瓔等19人提案第二十五條條文；委員萬美玲等16人提案第二十條條文；委員羅智強等19人提案第二十二條條文。
(2) 委員洪孟楷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劉建國等17人、委員林倩綺等21人及委員羅智強等19人提案第二十三條條文；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許宇甄等23人及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第十九條條文；委員王鴻薇等20人、委員黃健豪等17人及委員徐巧芯等17人提案第二十條條文；委員楊瓊瓔等19人提案第二十四條條文；委員萬美玲等16人提案第二十一條條文。
16、 第二十四條，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如下：
「第二十四條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五條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由交通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臺業者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檢查及調閱紀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外送平臺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四條第五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有關交通安全及食品衛生安全教育訓練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三、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或第十條規定。
　　外送平臺業者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規定，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處罰。」
17、 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八條，照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通過。
18、 不予採納：
(1) 委員洪孟楷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委員萬美玲等16人、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劉建國等17人及委員林倩綺等21人提案第四條條文。
(2) 委員廖偉翔等25人提案第二章至第五章章名及第七章章名。
(3) [bookmark: _Hlk215749099]委員洪孟楷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劉建國等17人及委員林倩綺等21人提案第六條條文；委員羅智強等19人提案第五條條文。
(4) 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0人、委員黃健豪等17人、委員許宇甄等23人、委員徐巧芯等17人及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第六條條文、委員萬美玲等16人提案第八條條文；委員李坤城等21人提案第四條條文；委員羅智強等19人提案第十條條文。
(5) 委員洪孟楷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劉建國等17人及委員林倩綺等21人提案第八條條條文；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0人、委員黃健豪等17人、委員許宇甄等23人、委員徐巧芯等17人及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第十條條文；委員萬美玲等16人及委員羅智強等19人提案第十四條條文。
(6) 委員洪孟楷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劉建國等17人及委員林倩綺等21人提案第七條條文；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0人、委員黃健豪等17人、委員許宇甄等23人、委員徐巧芯等17人及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第九條條文；委員萬美玲等16人提案第十一條條文；委員羅智強等19人提案第十三條條文。
(7) 委員黃捷等16人提案第十六條條文。
19、 保留：
(1) 委員洪孟楷等21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0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民進黨黨團、委員萬美玲等16人、委員黃健豪等17人、委員林月琴等18人、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許宇甄等23人、委員范雲等16人、委員郭昱晴等16人、委員林楚茵等23人、委員劉建國等17人、委員賴瑞隆等18人、委員林倩綺等21人、委員李坤城等21人、委員王正旭等23人、委員徐巧芯等17人、委員羅智強等19人、委員盧縣一等16人、委員廖偉翔等25人、委員黃捷等16人及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法案名稱。
(2) 委員洪孟楷等21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羅廷瑋等20人、委員王育敏等16人、委員王鴻薇等20人、委員楊瓊瓔等19人、民進黨黨團、委員萬美玲等16人、委員黃健豪等17人、委員林月琴等18人、委員張嘉郡等16人、委員許宇甄等23人、委員范雲等16人、委員郭昱晴等16人、委員林楚茵等23人、委員劉建國等17人、委員賴瑞隆等18人、委員林倩綺等21人、委員李坤城等21人、委員王正旭等23人、委員徐巧芯等17人、委員羅智強等19人、委員盧縣一等16人、委員廖偉翔等25人、委員黃捷等16人及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第一條條文。
20、 通過附帶決議6項：
(1) 針對本法草案第五條引進《公路法》基本運價機制，為落實保障外送員合理報酬，並兼顧消費者權益與市場穩定，爰要求交通部應針對外送產業特殊性，於2個月內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業者與團體代表，共同商議擬定，並儘速修訂相關運價準則，擬定真實反映機慢車營運成本之基本運價計算公式。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林月琴  陳昭姿
(2) 為提升新進外送員及從業外送員之職業安全衛生、交通安全、食品衛生安全及外送服務工作相關知能，第二十二條規定外送平臺業者應對新加入之外送員提供一定時數之職業安全衛生、交通安全、食品衛生安全及其他必要之教育訓練，並規範平台業者要求外送員每年需進行上述一定時數之訓練。爰此要求衛生福利部、勞動部、交通部需於3個月內與外送平台業者研商外送員接受上開教育訓練者，由業者提供獎勵措施之可行性，以利相關業務之推動。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林月琴  陳昭姿
(3) 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機車附載物品已有重量與體積相關規範，惟外送平臺業者派單未必完全與法規一致，且外送員常難以於派單時得知訂單商品之重量或體積，形成先接單才知道超載的風險。外送平臺業者發派外送服務予外送員時，其運送之單項商品重量與體積，以及單筆訂單之總重量及總體積，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機車附載物品之規定。由交通主管機關要求外送平臺業者於派單時即應確保運送商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關法規，不得派送超過法定限制之商品，建立派單安全基準，以避免外送員被迫於違規或不安全情況下執行外送服務，提升外送服務安全性。
提案人：王正旭
連署人：林月琴  劉建國
(4) 基於外送員外送服務長時間處於交通狀態及其受氣候影響之高風險特性，外送平臺業者於天然災害發生惟政府機關未宣布停止上班時，應審酌外送服務行經區域危險性，採取足以保障外送員安全之必要措施。
提案人：王正旭
連署人：林月琴  劉建國
(5) 為避免外送合作契約範本流於形式，未能平衡外送平臺與合作商家間之議約不對等情形，建請經濟部於訂定契約範本時，明確納入保障商家權益之必要規範，包括費率透明、收費不得任意變動、資訊揭露與基本爭議處理機制等事項，以維持交易公平與市場秩序。
提案人：廖偉翔  王育敏  陳昭姿  陳菁徽
        羅廷瑋
(6) 「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臺管理法」草案規定外送平臺業者應保存消費者、合作商家及外送員之各項紀錄及保存年限；不得拒絕有關機關調閱。然而，因目前條文尚未明確規範有關機關之定義及機關調閱之範圍細節，為明確化機關調閱之權限及依據，以確保產業法律遵循之義務，請勞動部研議於本法施行細則等規範時，明定有關機關之定義及調閱範圍。
提案人：陳菁徽  王育敏  陳昭姿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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